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与兰登书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与兰登书屋>>

13位ISBN编号：9787020059652

10位ISBN编号：7020059651

出版时间：2007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美)贝内特·瑟夫

页数：338

译者：彭伦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与兰登书屋>>

前言

　　前言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玛
丽&middot;R&middot;霍金斯对贝内特&middot;瑟夫作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
这些访谈均有录音和文字整理，经他初步校订后又重新打字。
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使口述历史的内容一直更新到最近的时间。
　　撰写《我与兰登书屋》是他本人的主意（书名也是他取的），写作的方式是从一千多页打字稿中
整理，把问题删掉，重新安排布局，校订、润色文本，补写他访谈时没想到的内容。
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猝死之前，他已经开始写了，而且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常跟我们和别人说
起他对这本书的想法。
如果他能活着写完，我们一定会参与他的整个写作过程，而不是带着悲伤的心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
努力贯彻他的意图。
　　口述历史的材料是《我与兰登书屋》的主要素材，但不是惟一素材。
极少有人会像贝内特这么有条理地记录自己的人生，我们从中获益匪浅：他保存着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时代的日记，到国外旅行的日记更多；精心保存的大量剪贴本，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参考文献图书馆，
里面有关于兰登书屋和他自己的新闻、以及几百篇他发表的文章剪报；大堆大堆他按照顺序有条不紊
整理好的书信（很明显，他几乎从不扔信）。
　　所有这些资料在贝内特的记忆偶尔出现疏漏的时候，都成了核对日期、事实最宝贵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它们实质上也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当我们发现对同样的主题，他很久以前写的文章比口述历史的更好时，我们就采用前者。
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好几则他当场写的片断，比他多年以后在访谈中回忆的更有趣更详尽，我们就替
换掉访谈中的回忆内容。
最后，在从大量口述历史素材中选择材料的问题上，我们都是以他自己为这本书定的书名，和我们估
计他本人也会那么做的思路为指导，这样，本书首先就是一本关于出版和他在其中的卓越表现的书。
　　菲丽丝&middot;瑟夫&middot;瓦格纳　　阿尔伯特&middot;厄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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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middot;瑟夫回忆录》是已故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美国出版界划时代
的标志性人物贝内特&middot;瑟夫的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生动反映了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与
智慧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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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是个颇为奇怪的人，因为不光是我，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我父母都出生在曼哈顿岛。
我爸爸这一支家族来自法国阿尔萨斯，而我妈妈则是一个姓怀斯的德国人后裔。
我爸爸的爸爸，马塞尔&middot;瑟夫，是个珠宝商。
瑟夫家族很有魅力但没多少钱，而怀斯家族呢，正相反，很有钱但没什么魅力。
我外公内森&middot;怀斯拥有一家烟草经销公司&mdash;&mdash;大都会烟草公司&mdash;&mdash;在他
稳健的经营下，他积累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家产，后来这笔家产的分配方式在我事业起步阶段起了很重
要的作用。
　　每个人都奉承我外公怀斯，他蓄着大胡子，不苟言笑，看起来就像当时印在&ldquo;史密斯兄
弟&rdquo;牌止咳药包装盒上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
我主要是在星期天才会见到他，这是跟他们一家吃晚饭的固定日子。
我妈妈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
外公有一幢私家大宅，生活颇为优渥，他的汽车是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辆汽车。
他用手背打人很有一套。
在餐桌上他会猛然伸手过来，没等你反应过来就打你一下。
所以每到星期天晚餐时，挨过打的人都坐得离他远远的，越远越好。
下午他午睡的时候，屋子里必须像教堂一样安静。
我一辈子都没有安静的时候，所以常常会把他吵醒，挨他反手一巴掌。
　　我爸爸古斯塔夫&middot;瑟夫长得很帅，又讨人喜欢。
我很崇拜他，人人都喜欢他。
他的工作是平版印刷工，业余兼职教演讲课，一度还考虑过打职业棒球。
他曾经作为接球手打过周末的半职业比赛，一八九二年还参加了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一场联赛预赛。
他一辈子都被我们取笑没能参加职业棒球大联盟当接球手，不过不管我们多少次拿他开玩笑，他总要
花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他没去打棒球。
　　我父母是通过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相识的。
那时候上大学的女孩不多，至少我们家生活的圈子里是这样。
不过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体面人家的小姐上点演讲课、会朗诵《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这样的诗，
已被认为是颇为重要的事。
我妈妈弗雷德里卡&middot;怀斯家就请来一个老师教她上演讲课，这位教书先生就是我爸爸。
这对师生陷入了热恋，然后私奔&mdash;&mdash;这令我外公暴跳如雷，他觉得我爸爸是个讨人喜欢但
不牢靠的家伙。
但他俩一辈子都彼此深爱。
我就这样，出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
　　我出生的房子所在的位置现在是纽约最破的地区之一&mdash;&mdash;第一一八街，就在和第七大
道相交的地方&mdash;&mdash;可它一度是最繁华的犹太人社区。
后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搬进了附近的第一二一街西二。
一号，道格拉斯公寓楼。
　　我爸爸是个很骄傲的人，一家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挣钱。
我在城里长大，在街头巷尾跟一大群强壮的小孩打棍子球，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很出名。
那时候在街上玩耍不像现在这么危险；汽车刚开始出现。
我们常常穿着旱冰鞋，手搭在送冰的马车上满城乱窜。
手伸进去抓点冰块是很了不起的事。
你还可以在大街中央玩&ldquo;拳球&rdquo;，玩这种游戏你不用经常跑到人行道上去。
　　我们小孩都是狂热的棒球迷。
（打我五岁起，爸爸就带我去看比赛，我因此受了启蒙。
）那时候《纽约先驱报》报社在第一二五大街、第七大道有个办事处，门口放着一块棒球比赛积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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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一会儿就有个男孩拿着橡皮垫跑出来，把比分贴在板上。
由于当时还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我们放学以后就站在那儿等那个男孩贴比分。
每次他出来，我们就喊，&ldquo;怎么样？
&rdquo;可他老是装蒜，不回答我们，只是把比分贴上去。
我们都是纽约巨人队的铁杆球迷，一直讨厌布鲁克林道奇队，尽管我爸曾经差点进道奇队打球。
他们是死对头。
蝴蝶结的衣服出门，引起了曼哈顿大道、第八大道一带爱尔兰裔小孩的注意。
回到家时，我的领子撕破了，鼻子流着血，气得大喊大叫。
我并不是为那些对我搞偷袭的孩子生气，而是为妈妈让我穿成这副样子。
我是她的骄傲，她的快乐，她的独生子。
他们告诉我，我当时虽然没怎么被宠坏，可有时候碰到事情还是会大着胆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做。
我不记得这次是不是也算在内，不过我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着这种巴斯特&middot;布朗式的
打扮上学。
第十公立学校是所好学校，我们都认为在这里读书是一种恩宠，所以很为此骄傲。
这所学校有很多聪明孩子，其中一些成了我终生的朋友。
霍华德&middot;迪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剧作家，写过《乐队花车》。
他在担任米高梅公司公关部主任的时候，给一个小演员露茜儿&middot;勒苏尔改名&ldquo;琼&middot;
克劳馥&rdquo;。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里还有一个叫莫蒂&middot;罗杰斯，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我的两个
儿子都是他接生的。
他有个小弟弟，我们那时候常常绕着房子踢脚，叫他&ldquo;滚出来&rdquo;，他后来也相当有名，就
是理查德&middot;罗杰斯，他的热门音乐剧&mdash;&mdash;《葆&middot;乔伊》、《俄克拉荷马！
》、《南太平洋》、《音乐之声》等一一不仅让他自己发了财，还丰富了整个音乐世界。
第十公立学校的校长叫珀金斯博士，人人都爱戴他。
有一位名叫艾比&middot;格林堡的老师，也是学校运动队的教练，他带的队很厉害，第十公立学校一
年接一年地夺得校际锦标赛冠军。
我一直是个近视眼，可跑步不错，所以在运动队里跑接力比赛。
　　我自小就爱读书。
一开始读杂志，记得当时很爱读的有《流行》、《拔尖》，里面刊登关于棒球、橄榄球和探险方面的
故事&mdash;&mdash;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很乏味，可我就是爱读。
《星期六晚刊》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杂志，我们所有人常常到街上兜售，肩上背着装满这份杂志的白包
，我们就在地铁站入口或者其他繁忙的地方蹲点。
一份卖五分钱，我们根据销量提成。
　　我记得自己最早看的书是《流浪少年》、《摩托少年》和《普特南堂的士官生》。
后来我发现在第一二三大街和雷诺克斯路路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分馆；我和伙伴们都去那儿，一起发
现了一个名叫拉尔夫&middot;亨利&middot;巴博的作家写的书。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些书名：《深红色羊毛衫》、《为了学校的荣誉》、《四人宿营》和《四人漂
流》。
这些书让我从读《拔尖》杂志的阶段提升了一步&mdash;&mdash;这是第一步。
我妈妈也一直喜欢读书，她督促我读当时流行的儿童故事，比如《黑美人》、《阳光溪农场的丽贝卡
》，可要说哪些是真正的好书，我父母就没多少主意了。
我舅舅赫伯特对我童年的影响最大。
他是我妈妈的弟弟，只比我大五岁，长得一点都不壮。
他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人之一，绝对了不起。
我觉得他什么都懂。
　　一九一一年我们家搬到了河边大道、第一五七街，正好是我从第十公立学校毕业、在毕业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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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我们班发言的时候。
新家在一栋叫做里维埃拉的公寓楼里，我记得我们家在十二楼，朝右望出去可以俯瞰哈德逊河上的奥
德邦公园。
　　当时，华盛顿高地还没有建，在现在的乔治&middot;华盛顿大桥所在位置的正南方，这个大型住
宅区的第一幢公寓楼刚开始拔地而起，就像里维埃拉大楼一样，今天依然屹立。
从我们家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纽约中央火车站西边铁轨上穿行的火车，另一个乐趣是观看河上的
船只往来，尤其是看开往奥尔巴尼的夜航船，探照灯从哈德逊河这头到那头一路明灭。
很多人坐夜航船去阿迪伦达克山脉，他们先坐船到奥尔巴尼，再转乘火车。
我记得我们也是这样去野营的，当时亲身坐在船上，而不是站在窗口眺望的那种兴奋劲儿，至今记忆
犹新。
从十二岁到十五岁，我每年夏天都和莫蒂&middot;罗杰斯去野营，后来他弟弟迪克长大了，就跟迪克
和日后成为他事业搭档的拉里&middot;哈特一起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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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已故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middot;瑟夫（1898-1971）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他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
一部充满趣味、幽默与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性格幽默开朗、为人诚恳善良的贝内特&middot;瑟夫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从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
到青年时代的创业，乃至投身出版业四十年的人生体验。
一九二五年，他与唐纳德&middot;克劳弗尔合伙收购&ldquo;现代文库&rdquo;丛书，奠定了他们于一
九二七年创立兰登书屋的基础。
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将兰登书屋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
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他与尤金&middot;奥尼尔、威
廉&middot;福克纳、詹姆斯&middot;乔伊斯、司各特&middot;菲茨杰拉德、杜鲁门&middot;卡波特等很
多作家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
作者用他幽默、智慧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他是怎样经营出版社、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如何与作
者、同行、媒体打交道，如何运作图书的&hellip;&hellip;读者可以从一个成功出版人的成长轨迹看到兰
登书屋这个美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崛起之路。
　　二○○七年是该书在美国出版三十周年，也是兰登书屋创立八十周年。
全新中译版《我与兰登书屋》是首次获得授权的插图全译本，收入一百幅相关图片，完整再现了该书
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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